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 

一、责任范围 

（责任范围 —货物损失） 

第一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 

（一）[一切险]承保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引起的损失。 

定义： 

自然灾害：指雷击、飓风、台风、龙卷风、暴风、暴雨、洪水、沙尘暴、暴雪、冰凌、

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水灾、冻灾、冰雹、地崩、山崩、雪崩、火山爆发、地面突然

下陷下沉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 

意外事故：指不可预料的以及被保险人无法控制并造成物质损失的突发性事件，包括火

灾和爆炸。 

（二）[特定风险]承保火灾、爆炸或由于运输工具的碰撞、倾覆、脱轨、坠落、紧急迫

降、沉没、触礁、搁浅引起的损失以及共同海损的牺牲损失。 

（责任范围 —费用损失） 

第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除上述保险标的损失外，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还负责

赔偿以下费用损失。 

（1） 防损费用 

指履行第十二条规定之损失防止义务时的必要或有效的支出费用。 

（2） 救助费 

指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依据救助合同应支付给对保险标的进行抢救人员的报酬。 

（3） 转运费用 

指保险标的或运输工具发生保险事故时，将货物运抵保单载明目的地的必要费用（包

括中转地卸货、保管或再装载费用）。但，不包括原运输合同中应由承运人负担的费

用、货物通常的必要费用或被保险人任意支出费用。 

（4） 共同海损分摊额 

指根据运输合同指定法律或约克安特卫普(York Antwerp)规则或其他规则合理制定的

共同海损理算书，被保险人应支付的金额。 

 

二、责任免除 

第三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领人及其代理人（上述人员为法人时，包括该法人



的理事、董事以及其他业务执行机构的组成人员）或雇佣人员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但，

上述代理人及雇佣人员不包括本条（2）中所列人员。 

（2） 实际承运人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金受领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时，其

故意行为。 

第四条 

1.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保险标的的自然损耗，或其性质或本质缺陷引起的自燃、自爆、受潮、霉变、腐蚀、

变质、变色、锈蚀、蒸发、升华及其他类似原因； 

(2) 包装不善； 

(3) 起运时（包括中转地起运以及装货港、停泊港启运），运输工具、运输方法或运输

人不适于安全运输。但，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都对事实不明且

对不明事实无重大过失时除外； 

(4) 运输延迟； 

(5) 发货人责任引起的损失； 

(6) 保险标的特性以及市价跌落 

2. 除上项规定损失外，保险人对间接损失（除第二条费用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第五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战争、内乱以及其他叛乱； 

(2) 水面或水中鱼雷或水雷爆炸； 

(3) 无论履行公权与否，捕获、拘留、扣留或扣押； 

(4) 检疫或行使上述以外的公权所作的处分； 

(5) 罢工、关闭工厂以及其他劳动争议行为或劳动争议参加人员的行为； 

(6) 10人以上民众、团体全体或一部分采取的暴力骚乱行动以及该行动中部分民众、团

体的暴行（包括纵火、盗窃）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 

(7) 核反应或核爆炸。但，医学用、科学用或产业用放射性同位素（不包括铀、钍、钚

及其化合物、含有物）的核反应或核爆炸除外。 

 

三、保险价值、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价值以货物的发票金额或发货地发货当时价格为基准。订立保险合同时，

由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协商决定。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参照保险价值自行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1. 未事先商定保险价值时，保险价值视作保险金额。但是 

(1) 若该保险金额高于发票金额（发票金额若不包括运费、保费及其他杂费时，则指

加该费用之后的金额。下同）加10%之后的总金额时，保险金额及保险价值的超出部分

视作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2) 若该保险金额明显低于发票金额时，保险价值视同发票金额。 



2. 若无发票时，发货地发货当时价格加到达目的地的运费、保费及其他杂费的总金额

视作前项所述发票金额。 

 

四、责任起讫 

第七条   

1.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搬出保险单所载明起运地保管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开

始装上运输工具之时生效，两种情形以孰先发生者为准，经正常运输过程，直至该项货物搬

入保险单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指定保管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卸离运输工具之时为止，两

种情形以孰迟发生者为准。但是，运输工具抵达目的地收货人的指定保管场所后的担保期间，

自运输工具抵达日次日零时开始起算，满 15 天为止。 

2.无论前项规定，被保险货物于装运港装载至海上运输工具之前的担保期间，自货物运

离保险单载明起运地保管场所之日或于该保管场所开始装上运输工具之日开始，两种情形以

孰先发生的第二日零点开始起算满 15 天（若起运地为装运港以外处所时，为 30 天）为止；

被保险货物于卸货港卸离海上运输工具之后的担保期间，自货物卸离完毕之日的第二天零点

开始起算满 15 天（若目的地为卸货港以外处所时，为 30 天）为止。 

3.已搬出或已装载的部分货物以及已搬入或已卸载的部分货物均适用本条第 1 项规定。 

 

五、被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下列各项重要事项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

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

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

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1) 同一货物已签订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合同 

(2) 为他人代为签订保险合同时，未获得其委托 

(3) 投保书的记载事项 

(4) 上述各项以外，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合同内容的重要事项 

第九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若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获悉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如下事实，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并获得保险人的同意。保

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相应保险费。但是，为紧急避险、救助性命或必须对运输工具上

人员进行紧急救治情形除外。 

(1) 保险单载明起运地、装运港、卸货港或目的地发生变更，或已着手进行变更，或运

输工具偏离正常路线 

(2) 货物装载或转运于保险单列明以外的运输工具 

(3) 运输开始或完成时间明显延迟 

(4) 运输工具的使用或已着手使用的目的违反中国或国外法令 

(5) 除上述各项以外，风险明显发生变更或增加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获悉上述各项事实，但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

义务时，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

任。 

第十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因发生

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有权收取保险费。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应当谨慎选择承运人，并督促其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

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货物运输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加强管理，采取

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被保险人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

对保险标的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保险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

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

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二条  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疑似已发

生保险事故时：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

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

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六、赔偿处理 

第十三条 

1. 除与本条不符的合同约定以外，保险人对以下损失仅以“特定风险担保”条件负责

赔偿。 

(1) 货物在露天存放期间发生的损失； 

(2) 货物在船舶或驳船的甲板上存放期间发生的损失； 

(3) 货物装载在未完全遮盖的运输工具（除船舶或驳船）期间发生的损失。但是，



若该运输工具遮盖完全仍会发生的损失除外。 

2. 以下情况不适用本条前项规定 

(1) 货物装载于封闭的金属制或强化塑料制集装箱中； 

(2)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均对第1项各项事实不知晓，并对不

知事  实无重大过失时； 

(3)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已将所知晓的第1项各项事实及时告

知保险人,并获得保险人的同意，且已支付了追加保费。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领人须证明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及该损失金额。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领人须提交索赔申请书、事故证明书以及保险人要

求的其他书面资料。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须提交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四）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领人以伪造、变造的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

变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

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1. 因保险事故致使所有保险标的处于以下状态时，判定该保险标的为全损。 

(1) 保险标的灭失或遭受类似重大损失时 

(2) 被保险人丧失保险标的无法回收时 

(3) 保险标的无法运抵保险单载明目的地时 

(4) 第四条规定中各项费用的预估总额超过货物运抵目的地时的实际价值时 

2. 装载保险标的的船舶或飞机最后失去消息之日起 30 天内仍去向不明时，视保险标的

因保险事故发生全损。但是，若推断出非因保险事故导致的失踪时除外。 

3. 保险标的分开装载于多数的火车、汽车、船舶、驳船或飞机等运输工具期间时，视

该保险标的分别以一列、一辆、一艘或一架为单位投保，适用前两项规定。 

4. 本合同规定，被保险人不得将保险标的委付给保险人。 

第十六条 

1. 货物发生全损，保险人已支付全额保险金时，保险人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

例获得被保险人对该货物拥有的权利。但是，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无意向取得该权利的情况

除外。 

2. 货物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针对该部分损失依据保险金额的比例已支付保险金时，

该损失部分适用前项规定。 

第十七条 

1.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在支付的保险金以及不侵害被保险人权利的范围内，取得被



保险人针对该损失向第三方提出赔偿、补偿以及其他给付的追偿权。 

2. 保险人根据前项规定取得第三方追偿权，被保险人对第三方仍留有追偿权时，被保

险人权利优先于保险人权利。 

第十八条 

1. 对第十七条条残骸物权利归属，货物已设定留置权、优先取得权、质权、抵押权、

租赁权及其他权利、或负有清理受损保险标的义务或其他保险标的相关义务时，被保险人必

须及时将该权利义务的详细内容通知保险人。 

2. 被保险人必须使前项权利完全失效。为此所需的金额及费用或为履行前项义务所需

的金额及费用，由被保险人承担。 

3. 保险人已支付前项金额及费用或已认定将来须支付时，保险人可从应支付保险金中

扣除该金额及费用。 

第十九条 

1. 货物全部或部分因保险事故受损运抵目的地时，根据货物未受损运抵时价格（以下

称“正品市价”）与受损后价格（以下称“损品市价”）计算损失额。 

正品市价 – 损品市价 

损失额 = 保险价值或其比例额   ×  

正品市价 

2. 保险价值含进口税、消费税以及其他应缴税金时，则正品市价或损品市价中包括该

税金。 

3.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损品市价未达成一致协议时，被保险人估价后出售该受损货物，

视该销售款（由买主负担税金时，加算该税金。且不扣除销售所需费用）为损品市价。 

4. 无论本条第1项之规定，货物标牌受损时，该标牌的替换费（包括粘贴费用），或机

械类货物损失部分的替换品费用、修理费用以及运输费用的合计金额（保险价值包括货物全

额关税的情况下，加算为购入替换品支付的关税）均以保险人应支付的保险金为限。仍适用

第二十二条规定。 

第二十条  保险价值包括运输费及其他费用时，因发生损失被保险人拒绝支付全部和部

分该费用时，保险人将根据扣除该费用后的剩余价值确定保险金。 

 

第二十一条  保险金支付限额 

1. 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每次事故以保险金额为限。 

2. 无论前项之规定，若货物遭受损失，尚未修理、维护又再次遭受保险事故时，保险

人在保险期限内支付的累计保险金以保险金额为限。 

3. 无论前两项规定，若第2条第1项规定之损失防止费用与保险金之和超过保险金额时，

保险人仍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保险人根据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支付保



险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

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该保险合同独立责任额 

保险金支付额 = 损失额   ×  
各保险合同独立责任额合计额 

 

保险合同中保险价值不同时，以最高的保险价值为基准计算前项损失额。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四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

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

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

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

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

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

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二十五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七、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二十六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

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

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